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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苏北花卉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况 

（一）基本情况 

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的主体及任职情况： 

姓名/名称 类别 具体任职/关联关系 

江苏苏北花卉股份有

限公司 
挂牌公司 挂牌公司 

 

执行法院：宿迁市宿豫区人民法院 

执行依据文号：(2023)苏 13民终 1241 号 

立案时间：2024 年 1月 31日 

案号：(2024)苏 1311执恢 87号 

做出执行依据单位：江苏省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 

失信被执行人行为具体情形：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 

信息来源：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 

信息发布日期：2024年 7月 26日 

 

（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2023)苏 13 民终 1241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义务如下： 

江苏苏北花卉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吴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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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 10604474 元及利息【以 8541161 元（10604474 元-41266258.58 元*0.05）为

基数，自 2018 年 1 月 26 日起至 2019 年 8 月 19 日，按年利率 6%计算；自 2019

年 8 月 20 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

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一审案件受理费 111800 元，保全费 5000 元，合计 116800

元，由江苏苏北花卉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103384 元，由吴从连负担 13416 元；二

审案件受理费 111800 元，由江苏苏北花卉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98384 元，由吴从

连负担 13416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三）被执行人履行情况 

已向吴从连支付判决款 500000元。 

 

二、对公司影响 

公司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对公司声誉造成不利影响，也会对公司持续经营 

能力产生不利影响。 

 

本次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的主体不含挂牌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三、解决进展及后续处理计划 

公司将积极与执行申请人协调处理相关事项，尽快达成和解意见。 

 

四、备查文件 

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记录 

 

 

 

 

江苏苏北花卉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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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8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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